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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707/t20170714_2650169.html） 

 

附錄 

 

关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7〕60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广东分署、各直

属海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支持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确保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顺利举办，现就有关税收

政策通知如下： 

 

  一、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冬奥组委”）实行以

下税收政策 

  （一）对北京冬奥组委取得的电视转播权销售分成收入、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计划分

成收入（实物和资金），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 

  （二）对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计划取得的国内外赞助收入、转让无形资产（如标志）特

许权收入和销售门票收入，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 

  （三）对北京冬奥组委取得的与中国集邮总公司合作发行纪念邮票收入、与中国人民银行

合作发行纪念币收入，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 

  （四）对北京冬奥组委取得的来源于广播、互联网、电视等媒体收入，免征应缴纳的增值

税。 

  （五）对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无偿捐赠用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进口物资，免征进口关

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六）对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用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体育场馆建设所需设备中与体

育场馆设施固定不可分离的设备以及直接用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比赛用的消耗品，免征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享受免税政策的奥运会体育场馆建设进口设备及比赛用消耗品的范围、数

量清单由北京冬奥组委汇总后报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审核确定。 

  （七）对北京冬奥组委进口的其他特需物资，包括：国际奥委会或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指定

的，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要的体育器材、医疗检测设备、安全保障设备、交通通讯

设备、技术设备，在运动会期间按暂准进口货物规定办理，运动会结束后留用或做变卖处理的，

按有关规定办理正式进口手续，并照章缴纳进口税收，其中进口汽车以不低于新车 90%的价格

估价征税。上述暂准进口的商品范围、数量清单由北京冬奥组委汇总后报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审

核确定。 

  （八）对北京冬奥组委再销售所获捐赠物品和赛后出让资产取得收入，免征应缴纳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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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消费税和土地增值税。免征北京冬奥组委向分支机构划拨所获赞助物资应缴纳的增值税，

北京冬奥组委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供“分支机构”范围的证明文件，办理减免税备案。 

  （九）对北京冬奥组委使用的营业账簿和签订的各类合同等应税凭证，免征北京冬奥组委

应缴纳的印花税。 

  （十）对北京冬奥组委免征应缴纳的车船税和新购车辆应缴纳的车辆购置税。 

  （十一）对北京冬奥组委免征应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十二）对北京冬奥组委委托加工生产的高档化妆品免征应缴纳的消费税。 

  具体管理办法由税务总局另行规定。 

  （十三）对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等从国外邮寄进口且不流入国

内市场的、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有关的文件、书籍、音像、光盘，在合理数量范围内免征关税

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合理数量的具体标准由海关总署确定。对奥运会场馆建设所需进口的模型、

图纸、图板、电子文件光盘、设计说明及缩印本等规划设计方案，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十四）对北京冬奥组委取得的餐饮服务、住宿、租赁、介绍服务和收费卡收入，免征应

缴纳的增值税。 

  （十五）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场馆及其配套设施建设占用耕地，免征耕地占用税。 

  （十六）根据中国奥委会、主办城市、国际奥委会签订的《北京 2022 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

会主办城市合同》（以下简称《主办城市合同》）规定，北京冬奥组委全面负责和组织举办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其取得的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收入及其发生的涉税支出比照执行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税收政策。 

 

  二、对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残奥委员会、北京冬

奥会测试赛赛事组委会实行以下税收政策 

  （一）对国际奥委会取得的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有关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

得税。 

  （二）对国际奥委会、中国奥委会签订的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有关的各类合同，免征国际

奥委会和中国奥委会应缴纳的印花税。 

  （三）对国际奥委会取得的国际性广播电视组织转来的中国境内电视台购买北京 2022 年

冬奥会转播权款项，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 

  （四）对按中国奥委会、主办城市签订的《联合市场开发计划协议》和中国奥委会、主办

城市、国际奥委会签订的《主办城市合同》规定，中国奥委会取得的由北京冬奥组委分期支付

的收入、按比例支付的盈余分成收入免征增值税、消费税和企业所得税。 

  （五）对国际残奥委会取得的与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有关的收入免征增值税、消费税、企

业所得税和印花税。 

  （六）对中国残奥委会根据《联合市场开发计划协议》取得的由北京冬奥组委分期支付的

收入免征增值税、消费税、企业所得税和印花税。 

  （七）北京冬奥会测试赛赛事组委会取得的收入及发生的涉税支出比照执行北京冬奥组委

的税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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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参与者实行以下税收政策 

  （一）对企业、社会组织和团体赞助、捐赠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的资

金、物资、服务支出，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全额扣除。 

  （二）企业根据赞助协议向北京冬奥组委免费提供的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

试赛有关的服务，免征增值税。免税清单由北京冬奥组委报财政部、税务总局确定。 

  （三）个人捐赠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的资金和物资支出可在计算个人应

纳税所得额时予以全额扣除。 

  （四）对财产所有人将财产（物品）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所书立的产权转移书据免征应缴

纳的印花税。 

  （五）对受北京冬奥组委邀请的，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期间临时来

华，从事奥运相关工作的外籍顾问以及裁判员等外籍技术官员取得的由北京冬奥组委、测试赛

赛事组委会支付的劳务报酬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 

  （六）对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期间裁判员等中方技术官员取得的由北

京冬奥组委、测试赛赛事组委会支付的劳务报酬，免征应缴纳的增值税。 

  （七）对于参赛运动员因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比赛获得的奖金和其他奖

赏收入，按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征免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八）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场馆（场地）建设、试运营、测试赛及冬奥会及冬残奥会期

间，对用于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场馆（场地）建设、运维的水资源，免征应缴纳的水资源税。 

  （九）免征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测试赛参与者向北京冬奥组委无偿提供服务和

无偿转让无形资产的增值税。 

 

  四、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 

2017 年 7 月 12 日 


